附表1
年級:	班級：	導師簽名：	
		學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「特定人員」建議名冊
造表日期： 114年  月

	特範定 人
員圍
	一、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（含自動請求治療者）。
二、各級學校休學、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，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品嫌疑者
三、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
四、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並取得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者。
五、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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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各班導師過濾班上同學：

＊ 表格請自行延伸＊

1.平日有抽菸習慣迄今仍未戒除者及上課精神不振、狀態異常、嗜睡等同學。
2.經縣市警察機關轉知校外會函轉各校「學生偏差行為通知書」冊列人員(如：酒駕、竊盜、傷害、詐欺等)、校外聯巡查獲「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」、學生疑似參加幫派或陣頭、家庭近親中有吸毒者務必列為第 3 類人員。
3.曾有藥物濫用確認陽性學生務必列為第 1 類特定人員(含輔導成功者)。
請清查後於	 月	 日前回擲	生教組長(教官)續辦。
